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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地方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ltax.gov.cn/siteapps/webpage/gdltax/collect/cndg_myzj_discuss.jsp?id=741） 

 

附錄 

 

第 64 期：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公开征求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实行实名办税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提升纳税服务质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降低纳税人及其办税人员在办税过程中的涉

税风险，我局草拟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实行实名办税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自 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附件：1.《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实行实名办税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2.公告的附件《实名制纳税人无纸化办理业务清单》 

      3.关于《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实行实名办税的公告》的解读（征求意见稿） 

 

 

 

 

附件 1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实行实名办税的公告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号 

为提升纳税服务质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降低纳税人及其办税人员在办税过程中的涉

税风险，加快推进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实名办税的意见》（税总发〔2016〕111 号）的要求，广东省地方税务

局决定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含深圳市）推行办税人员实名办税，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实名办税是对纳税人的办税人员身份确认的制度。办税人员在办理涉税（费）（含社

保费，下同）事项时提供有效个人身份证明，税务机关采集、比对、确认其身份信息后，在明

确办税人员身份及办税授权关系的前提下为办税人员办理相关涉税（费）事项。 

二、办税人员是指负责办理涉税（费）事项的人员，具体包括纳税人（含扣缴义务人、缴

费人，以下统称“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财务负责人、办税员，税务代理

人和经纳税人授权的其他人员。 

三、实名办税的业务范围 

实名办税的业务范围为纳税人在广东省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的依申请涉税（费）事项。 

四、实名身份信息采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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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身份信息采集的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人像信

息、电子邮件、微信号等信息。 

五、实名身份信息采集的渠道 

    办税人员可通过以下途径办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 

（一）通过电子办税渠道办理 

1.关注广东地税微信公众号（gdltax）办理； 

2.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官方网站（http://www.etax-gd.gov.cn）办理。 

（二）到地税办税服务厅办理。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居民身份证”）和临时居民身份证的办税人

员既可通过电子办税渠道办理，也可前往地税办税服务厅办理。持有其他身份证件的办税人员

需在地税办税服务厅办理。  

已在广东国税局办理实名制登记的纳税人，国地双方信息共享互认，无需再在地税机关办

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 

五、办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需提供的资料 

  （一）电子办税渠道 

   在电子办税渠道进行实名信息采集的办税人员在网上进行实名认证时需拍摄提供人像

信息，上传身份证件照片。        

  （二）地税办税服务厅 

    在地税办税服务厅进行实名信息采集的，按下列情形提供资料： 

1.办税人员是纳税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的，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原件； 

2.办税人员是财务负责人、办税员或被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授权的其他人员的，需出示

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授权方的办税授权委托书原件； 

3.办税人员是税务代理人的，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原件、税务代理合同（协议）原件。 

身份证件包括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临时居民身份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身份证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身份证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公民

护照。 

七、办税人员与纳税人的授权委托关系确认 

办税人员是财务负责人、办税员或经纳税人授权的其他人员，以及税务代理人的，需在电

子办税、地税办税服务厅等渠道完成与纳税人的授权委托关系确认后，方可办理纳税人的相关

涉税（费）事项。 

    八、办理涉税事项时实名身份的确认 

    （一）电子办税渠道 

    已采集实名身份信息的办税人员通过电子办税渠道办理本公告第三条所列事项时以已认

证的实名账号和密码登陆确认身份。     

    （二）地税办税服务厅 

    已采集实名身份信息的办税人员到地税机关办理本公告第三条所列事项时，应携带身份证

件确认身份。因特殊原因未携带身份证件的，可以凭借已采集信息的手机，通过短信验证的方

式完成身份确认。 

九、办税人员发生变化或办税人员的手机号码等信息发生变更的，需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授权或代理行为到期或提前终止的，纳税人需及时到税务机关办理授权关系解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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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各级税务机关依法采集、使用和管理办税人员的身份信息，并承担

信息保密义务。 

十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将逐步扩大实名办税的适用范围，并对已进行采集身份信息的纳

税人，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办理《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推行无纸化办

税的公告》所列事项（详见附件《实名制纳税人无纸化办理业务清单》），提供无纸化办税服务。 

十二、2018 年 7 月 1 日起办税人员办理本公告第三条所列事项业务时，须先进行实名身份

信息采集后才能办理。 

十三、已通过广东地税微信公众号办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的办税人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参照本公告执行。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前款办税人员需按照本公告要求进行身份信息采集后才能办理本公告

第三条所列事项。 

十四、纳税人需进一步了解实名办税事宜的，可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或到办税服务厅

现场咨询,也可访问广东省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或关注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咨询。 

本公告自 2017 年 月 日起施行。 

本公告有效期五年。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7 年 月 日         

 

 

 

 

 

 

 

 

 

 

 

 

 

 

 

 

 

http://150.18.30.125/index.htm%EF%BC%89%E6%88%96%E5%85%B3%E6%B3%A8%E5%B9%BF%E4%B8%9C%E7%9C%81%E5%9C%B0%E6%96%B9%E7%A8%8E%E5%8A%A1%E5%B1%80%E5%BE%AE%E4%BF%A1%E5%85%AC%E4%BC%97%E5%8F%B7%E8%BF%9B%E8%A1%8C%E6%9F%A5%E8%AF%A2%E3%80%82
http://150.18.30.125/index.htm%EF%BC%89%E6%88%96%E5%85%B3%E6%B3%A8%E5%B9%BF%E4%B8%9C%E7%9C%81%E5%9C%B0%E6%96%B9%E7%A8%8E%E5%8A%A1%E5%B1%80%E5%BE%AE%E4%BF%A1%E5%85%AC%E4%BC%97%E5%8F%B7%E8%BF%9B%E8%A1%8C%E6%9F%A5%E8%AF%A2%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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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实名制纳税人无纸化办理业务清单 

序号 国地业务类别 业务类型 业务名称 

1 

国地融合业务 

登记 

一照一码户信息采集 

2 一照一码户信息变更 

3 变更登记 

4 财务会计制度备案 

5 外埠纳税人经营地报验登记 

6 存款账户账号报告 

7 申报 财务报告报送与信息采集 

8 核定 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核定申请 

9 

地税业务 

登记 

合并分立报告 

10 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构信息备案 

11 扣缴税款登记 

12 注销扣缴税款登记 

13 

申报 

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月（季）度纳税申报 

14 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15 定期定额户自行申报 

16 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 

17 房产税申报 

18 印花税申报 

19 城市维护建设税申报 

20 地方教育附加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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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育费附加申报 

22 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 

23 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查账征收） 

24 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核定征收） 

25 居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适用查账征收） 

26 居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适用核定征收） 

27 土地增值税预征申报 

28 烟叶税申报 

29 耕地占用税申报 

30 资源税申报 

31 委托代征报告 

32 契税申报 

33 通用申报 

34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报告 

35 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 

36 特定行业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 

37 
证明 

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38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备注： 仅限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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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实行实名办税的公告》的解读 

 

一、公告出台背景 

为提升纳税服务质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降低纳税人及其办税人员在办税过程中的涉

税风险，加快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实行实名办税。 

二、制定目的 

    通过实名办税，进一步厘清征纳双方责任，确保涉税（费）事项的提出是纳税人真实意愿

的表达，确保简政放权和税制改革的红利落到诚实守信的纳税人和办税人员身上，维护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并依托税收实名制管理采集的信息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和精准化管理。让守

法者尽享优质服务，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三、起草依据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实名办税的意见》（税总发〔2016〕111 号）提出实名办税

“有利于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实名办税的身份信息采集功能，对办税人员信息具有可溯性。既

能为追究责任提供可靠证据和线索，有效打击税收违法行为，也能对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起到

震慑作用，降低违法行为发生概率”。 

（二）《关于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的指导意见》（税总发〔2017〕45 号）在

完善事中事后管理措施中提出“加大实名办税推行力度，扩大实名办税区域和业务范围，逐步

实现主要涉税事项实名办税全国覆盖，增强诚信纳税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增值税发票管理的通知》（税总发〔2017〕51 号）提

出“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快推行实名办税的进度，建立实名信息数据库，核实并采集财务负责人、

办税人员等相关人员身份信息，有条件地区可核实采集法定代表人（业主、负责人）信息。” 

四、公告的主要内容 

公告明确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实行实名办税的含义、范围，身份信息采集的内容、渠道和

需提供的资料等提出了要求。 

一是阐释了实名办税的含义。实名办税是对纳税人的办税人员身份确认的制度。办税人员

在办理涉税（费）（含社保费，下同）事项时提供有效个人身份证明，税务机关采集、比对、确

认其身份信息后，在明确办税人员身份及办税授权关系的前提下为办税人员办理相关涉税（费）

事项。 

二是明确了实名办税的办税人员范围。办税人员是指负责办理涉税（费）事项的人员，具

体包括纳税人（含扣缴义务人、缴费人，以下统称“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

财务负责人、办税员，税务代理人和经纳税人授权的其他人员。   

三是明确了纳税人实名办税的业务范围。实名办税的业务范围为纳税人在广东省地方税务

机关办理的依申请涉税（费）事项。 

四是明确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的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件号码、手机号

码、人像信息、电子邮箱、微信号等信息。 

五是明确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的渠道。明确办税人员可通过实体办税服务厅或电子办税等

渠道办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广东国税、地税对共管户纳税人实行实名身份信息共享互认。考虑

到我省需实名认证的人员包括企业纳税人和个人纳税人，人员数量众多，采集业务量大，因此

采用线上线下均可办理，即方便纳税人，也减轻前台工作人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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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明确了办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时须提供的资料。规定：办税人员在实体办税服务厅或

电子办税渠道办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时，需根据不同情况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资料。并明确了

身份证件的范围。 

七是明确了办税人员与纳税人的授权委托关系确认。规定：办税人员是财务负责人、办税

员或被纳税人授权的其他人员，以及税务代理人的，需在电子办税、实体办税服务厅等渠道完

成与纳税人的授权委托关系确认后，方可办理纳税人的相关涉税（费）事项。 

    八是明确了办理涉税事项时实名身份的确认方式。规定：已采集实名身份信息的办税人员，

通过电子办税渠道办理本公告第三条所列事项时，以已认证的实名账号和密码登陆确认身份；

通过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理时应携带身份证件确认身份；因特殊原因未携带身份证件的，可以凭

借已采集信息的手机，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完成身份确认。 

    九是明确了实名办税人员信息变更的方式。规定：办税人员发生变化或办税人员的手机号

码等信息发生变更的，需及时办理变更手续。授权或代理行为到期或提前终止的，纳税人需及

时到税务机关办理授权关系解除手续。 

十是明确了税务机关依法采集、使用和管理办税人员的身份信息，并承担信息保密的义务。 

十一是明确了实名办税人员可享受的纳税服务。 

十二是明确了实名办税业务事项的办理要求，2018 年 7 月 1 日起办税人员办理本公告第三

条所列事项业务时，须先进行身份信息采集后才能办理，即过渡期为发布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十三是明确了已通过广东地税微信公众号办理实名身份信息采集的纳税人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暂参照本公告执行。 

十四是明确了公告的有效期，有效期为五年。 

 

 

 

 

 


